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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 

一、公司簡介 

本公司成立於民國 91 年，係由母公司中華電信(股)公司以 100%持股方式所設立之

高科技資訊通信服務公司，資本額為新台幣 6 億元，現有員工人數 250 人。隨著企業對

再生能源需求的提升，本公司挾著 20 餘年資通訊系統整合之專業經驗，目標以一條龍方

式提供滿足企業對創能、儲能與智慧系統整合的需求，化身企業推進永續(淨零)轉型的最

佳夥伴。 

為提供予企業之綠色能源來源穩定可靠，並補足本公司一條龍方式服務之綠電供給

最後一哩，本公司於 113 年 5 月 31 日正式取得「再生能源售電業」執照，以與本公司既

有之綠能事業相關業務搭配，協助母公司中華電信集團內及其企業客戶實現 RE100、綠

色永續發展之目標。 

二、業務狀況 

本公司自取得「再生能源售電業」執照後，即積極開始與企業客戶進行再生能源售

電業業務推動，至今已與一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完成購售電契約簽訂，並自 114 年 1 月起

始供電，預計供電總量為 65 萬度。 

本公司持續拓展售電業務，目前已完成一位滿足大用戶義務之售電用戶報價程序，

並提供本公司標準契約，進行審約中。 

三、財務狀況 

本公司 115 年度「再生能源售電業」業務之營運預算，已編列於本公司綠能事業處

之年度財務預算中。自 114 年 1 月 1 日開始正式轉供客戶，並已產生穩定之再生能源售

電業營業收入，相關數據詳如收支實績表所示。 

四、重大營運事件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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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資訊公開網址 

https://www.ch-si.com.tw/projects/greenenergysolution/csi-renewableenergy/csi-monthlyreport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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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業務報告 

表 2-1 再生能源售電業：購電裝置容量與購電量 

民國 115 年 2 月份 

業者名稱* 能源別 發電設備型別 
購電裝置容量

(瓩) 
購電量(度) 計量期間 備註 

***** 太陽能 第三型 739.62 58,063 2026/2/1~2026/2/28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 739.62 58,063   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慣常水力（須區分台電自有、承攬、民營）、小水力、風力、小

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2. 發電設備型別欄位，請依照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至 4 款規定之

「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(發電業)、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(自用發電設備)、第三

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(自用發電設備)」類別進行填寫。 
3. 購電裝置容量欄位，請依照與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者所簽約之

裝置容量進行填報。 
4. 計量期間欄位，請依據台電的轉供電量清單所載之計量期間進行填報，期間以西元年

月日格式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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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2 再生能源售電業：售電情形 

民國 115 年 2 月份 

(1)售電量 

行業別 能源別 本月份售電量實績值(度) 
本月份售電量合計 

(依行業別) 

鋼鐵製造業 

太陽能 58,063 58,063 

  

  

 

   

  

  

 

   

  

  

合計 58,063 
備註： 

1. 行業別歸類依主計總處公告之行業統計分類。 
2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、民營）、小水力、風力、小風
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 
(2)用戶數 

行業別 本月份用戶數實績值(戶) 

鋼鐵製造業 1 

  

  

合計 1 

備註：行業別歸類依主計總處公告之行業統計分類。 

 

(3)每戶平均用電量 

項目 本月份實績值(度) 

每戶平均用電量 58,0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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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財務報告 

收支實績表 

民國 115 年 2 月份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    目 本月份發生數 

1. 營業收入 ***,130 

  電業收入 ***,130 

  其他營業收入 0 

2. 營業支出 ***,523 

 營業成本 ***,263 

 營業費用 *,260 

3. 營業收益(1-2) **,607 

備註： 

1. 本表僅須申報電業相關收支。 
2. 營業收入為電業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之合計數。 
3. 營業支出為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之合計數。 

 

 

 

 

 


